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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粤港紧密合作  共创融合发展新辉煌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李鲁云 

 

最近，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

纲要》，这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立足当前形势、着眼国家发展全局、

推动科学发展所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，更是引领广东和珠三

角地区未来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。 

《纲要》的出台实施，是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

程碑，将对广东乃至港澳地区未来发展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

大影响和作用。《纲要》明确予以珠三角地区五个重要定位：探

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、深化改革先行区、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

门户，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，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，

并要求广东要实现“六个率先”，为我们未来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。

这标志着广东和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，赋予

我们“科学发展、先行先试”的重任和权利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

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贯彻实施《纲要》有利于推进珠江三角洲地

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；有利于辐

射和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的经济发展，促进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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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优势互补、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；有利于贯彻“一国

两制”方针，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；有利于深化体制机制创

新，为建立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新路径、提供新经验。 

一、《纲要》出台实施对进一步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意义重

大 

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，粤港澳地区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

发展活力、影响力、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。三地 GDP 居亚洲

各国第 4 位，进出口总值占中国约五成，三地之间的合作成就不

仅造福当地，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。《纲要》的

出台实施对粤港澳地区发展是个“重大利好”，对新形势下加快推进

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具有特殊重大意义。 

第一，有利于粤港两地有效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。受国际

金融危机影响，粤港两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、财政状况恶化、股

市下挫、楼市萎缩、两地企业倒闭裁员增加，困难程度甚于 1997

年亚洲金融危机。在中央政府和两地政府共同应对之时，《纲要》

出台实施，为粤港更紧密合作、携手应对危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，

一系列重大项目、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推进，将有利于三地提振

经济，共渡难关。 

第二，有利于提升珠三角经济圈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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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辐射带动力强的高端战略高地。我国目前已拥有津京冀、长

三角、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和增长极，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拥

有“一国两制”下独特的国际化优势及内地广阔的市场空间，是最

具发展潜力的区域。《纲要》出台实施，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大珠

三角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，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引擎，

“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”。 

第三，有利于探索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模式，保持港

澳长期繁荣稳定。《纲要》的出台和实施，为珠三角扩大对外开

放，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、融合发展，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，

这既有利于解决广东自身发展难题，也有利于为港澳发展提供更

广阔的发展腹地，推动珠三角实现科学发展、港澳进一步繁荣稳

定，为祖国和平统一奠定基础，发挥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。 

二、《纲要》的实施为粤港紧密合作、融合发展带来了巨大

的商机与愿景 

《纲要》以珠三角为主体，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

入规划，不仅在多处提及粤港合作，而且专门把“推进与港澳更紧

密合作”作为重点工作，进行了全面安排，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，

鼓励进行先行先试，无疑为推进粤港更紧密合作带来了光明的前

景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良机。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可以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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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新的突破： 

第一，粤港联手应对金融危机，更有成效地化“危”为“机”。持

续加深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业冲击较大，广东的实体经

济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。粤港经济发展到今天，已是唇齿相依、

荣辱与共的关系。目前这场全球危机尚未见底，对实体经济的影

响还在深化，联手应对金融危机是当前的一大要务。目前，国家

扩大内需的 10 大措施正在发挥效应，经济的先行指标也有转好

的迹象；广东出台的 16 项应对危机扩大内需措施及全面铺开的

新十大工程（总投资 2.37 万亿）也在显现成效，广东省政府还出

台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，安排 162 亿元扶持包括港资外资在内的

中小企业渡过难关，推进加工贸易企业特别是港资企业转型升级

扩大内销。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出台包括增加公共投资、稳定金

融机构、加快基建工程、加大信贷支持等提振经济的举措，并提

出了与内地加快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。而《纲要》提出的一系列

产业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将有利于扩大粤港消费需

求，促进香港经济加快回升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我国经济有可能先

于全球经济见好。只要粤港团结一致，联手出击，共同应对，就

一定能战胜危机，重振经济快速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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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在产业合作方面取得新突破。CEPA 的签订和实施，

已对粤港两地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去年底，

中央支持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 14 项措施和 CEPA 补充协议

六，在鼓励内地与港澳服务业合作、开放港澳资本进入内地第三

产业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，允许广东在许多方面先行先试。

这次《纲要》更是明确提出要“支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在

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合作，重点发展金融业、会展业、物流业、

信息服务业、科技服务业、商务服务业、外包服务业、文化创意

产业、总部经济和旅游业，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”，并“全力支

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澳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，向现代

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，实现转型升级。”为粤港澳提升产业合

作层次带来巨大商机。去年 7 月，广东省出台的《关于加快建设

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》，是推动广东产业向高端化发展的重要政

策性文件，其中建设六大产业和八大产业载体都与粤港合作发展

紧密相关。未来两地应当在产业方面进行“先行先试”探索突破，

加快金融业合作。2008 年，广东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2117.35 亿

元，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.9%，多项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，

发展势头良好。去年在粤港合作第十二次工作会议上粤港双方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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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成立了粤港金融合作专责小组，为粤港在金融业合作方面取得

新突破创造了很好的实施条件。《纲要》中允许珠三角在金融改

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，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，更是为

粤港金融合作留足了空间。我们可以作一些大胆探索尝试，比如，

可争取在CEPA框架下允许在粤港资银行通过分批试点方式在其

所在地相邻地市或县域设立异地支行；争取放宽粤符合条件的中

小企业获得香港银行贷款的限制；探索港资金融机构参股内地投

资咨询机构的方式方法，粤港两地交易所可探索建立交叉买卖平

台，争取实现深交所和港交所互联互通，使交易所买卖基金在对

方市场买卖；探索香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基金投资广东中

小企业的方式方法；争取降低香港保险公司入粤市场的门槛；探

索建立两地金融从业人员资格联考制度等等，加快构建粤港金融

共同市场，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区域。 

同时，提升会展、物流、旅游等产业合作水平。广州拥有世

界第一流的现代化会展设施，有比较成熟的广交会、中博会、文

博会等会展经验，香港拥有丰富会展资源，双方可整合资源，打

造世界一流的会展产业及品牌。运用香港国际物流中心影响力和

先进技术设施，推进广州、深圳港口一批大型枢纽型现代物流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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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设，可带动广东建设世界一流的物流中心。深圳、广州都是

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，佛山正在兴建金融服务后援基地，可为

香港国际服务业外包市场的发展提供广阔腹地。广东是全国旅游

综合改革示范区，正在推行国民休闲旅游计划，可与香港共同打

造国际旅游目的地。总体来说，要努力促进港澳将其制造业产业

链高端环节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链向粤延伸，以实现双方合作由制

造业“前店后厂”模式向现代产业的“前店后厂”模式的转变。 

第三，在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方面取得新突破。目前珠三

角地区已经形成了深港、广佛、珠澳等大城市圈，拥有全国最密

集的机场群以及铁路和高速公路、港口、信息网络，按《纲要》

要求粤港可以加快大三角交通、信息、节能、环保等基础设施的

共建共享，形成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。在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

文化、应急管理等方面可以加快开展合作，港澳人员到内地工作

和生活将更为便利。粤港在发展循环经济、节能、环保、共建跨

境生态保护区的合作范围和内容也要进一步创新和扩大。在珠江

口湿地保护工程、东江水源林工程等方面的合作也要进一步推

进，尤其要在建立劳动关系协调合作机制、污染联防联治机制方

面作进一步的合作探索，共同建立绿色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优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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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圈。 

第四，在创新粤港澳合作机制、打造粤港澳大都市圈方面取

得新突破。《纲要》提出鼓励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，与港澳共同

编制区域合作规划。完善粤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，增强联

席会议推动合作的实际效用。两地政府可在现有合作协调机制的

基础上，建立先行先试措施的通报、磋商、监督机制，每季度或

每半年轮次在两地召开一次政策实施协调会。编制三地区域合作

规划应作为联席会议的首要任务，这几年联席会议合作重点应放

在推进规划的编制工作上，参照《纲要》的内容，组织进行深入

调研，衔接好三地的空间布局、功能定位、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

等现有规划。结合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

市群的要求，在上述区域合作规划的编制中纳入推进区域一体化

的大交通运输体系、重大基础设施、资源能源、环保、电力、信

息等网络系统建设的相关内容，以实现产业同布、市场同体、交

通同管、电力同网、信息同享、环保同治为目标，将三地资源有

效整合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形成仅次于纽约、东京的具有高度国际

竞争力的世界第三大都市圈和我国第一个世界级都市圈。 

第五，要在经济社会管理、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合作取得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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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。粤港澳合作要在“一国两制”的前提下，在经济、社会管理

层面、体制机制创新层面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。长期以来，港

澳地区尤其在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制度

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运作机制，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文

明成果，值得广东学习。要完成《纲要》的重要任务，在城市建

设、公共交通、社会组织、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，都应当充分借

鉴香港的先进经验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，完善政府服务功能。两

地可以扩大政府公务员之间的互访和学习交流，运用多种方式开

展培训合作。在香港，行业协会、商会运作多年，已成为沟通企

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桥梁和平台，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卓有成效，

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充分吸收行业协会商会的建议。广东要学习香

港行业协会商会的成功做法，加强行业协会、商会的机构建设，

建立企业信息交流和与政府沟通的纽带和平台，发挥行业协会商

会对企业的服务和自律他律功能。可通过建立粤港行业协会商会

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增强广东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功能，发挥

市场主体作用。 

各位来宾，朋友们：《纲要》的实施使粤港紧密合作、融合

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，前景广阔，商机无限，大有可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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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坚信，有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，有两地政府和人民

的团结奋斗和不懈努力，粤港合作一定能够再上新台阶，再创新

辉煌！粤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！ 

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！ 

 

 

 


